吴中区特殊教育学校2007—2008学年度第二学期晚间值班安排表
	姓名
	朱玲妹
	黄燕  李晓英

	日期
	2、21   2、26   3、4    3、6     3、11 
3、18   3、20   3、25   3、27    4、1 
4、8    4、10   4、15   4、22    4、24 
5、6    5、8    5、13   5、20    5、22 

5、27   5、29   6、3    6、12    6、17  

6、19   6、24
	2、20   3、5   3、17
3、24   3、31  4、9

4、16   4、28  5、5

5、14   5、26  6、4

6、18   6、23

	姓名
	张泽民
	陈利萍
	黄燕 袁雪芳
	袁雪芳  李晓英

	日期
	2、19
3、7
4、11
5、23
6、13
	2、22

3、21

5、9

5、30
	2、27   3、12
3、26   6、26 

4、21   4、25   
5、12   6、16   
	2、25  3、3   3、10

3、19  3、28  4、7
4、14  4、23  5、7

5、21  5、28  6、2

6、20  6、25


值班职责

1、值班时间为当天下午4：00至次日上午8：00，不迟到，不早退，按时交接班，并清点各班人数，保证安全无事故。

2、维持好就餐、就寝纪律，督促学生按时上早、晚自习，按时打扫教室、包干区、宿舍内的卫生。

3、开展好课外活动，确保活动的安全性。

4、早上6：00负责开学生宿舍内的电灯，督促学生准时起床；晚上8：00自习课结束后，督促学生关灯，关门窗；晚上8：30查铺，并及时关掉学生宿舍内的电灯。
5、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不能处理的及时向校长汇报，如遇到学生突发生病且病情较重的，应立即联系车辆将生病学生送至吴中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并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

6、值班结束，要认真填写好值班情况记录表，以备查对，并做好交接工作。

7、杜绝请他人代值班，如当天有特殊情况实在不能值班的，必须提前到陈利萍老师处办理好与其他值班老师的调班手续。教师在值班期间不能随便离开岗位外出办事，不做与值班无关的事。

                                                   吴中区特殊教育学校

                                            2008-2-19

